共同申请知识产权承诺书
   项目负责人（以下简称“本人”）就以下项目所涉知识产权事宜承诺：
   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委托单位/批准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校内项目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项目财务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   专利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本人已详细了解项目合同中的知识产权条款，并严格按照合同条款执行。
□该项目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双方共有，且南京邮电大学为第一权利人，学校仅承担作为唯一单位情况下所应支付的授权后前3次专利年费（即应缴年费标准的15%），合同中约定的其他由南京邮电大学承担的费用由本人承担。
□该项目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双方共有，且南京邮电大学非第一权利人，合同中约定由南京邮电大学承担的费用均由本人承担。
本人将严格按照合同要求缴纳费用，未按合同要求执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。且学校有权从该项目经费直接支付合同规定的专利费用，项目经费不足时可从本人其他项目或横向科研发展基金支付。

附：
1.发明专利有效期20年，专利申请费900元、公布印刷费50元、实质审查费2500元。
年费（单位：元/年）
	对应年度
	第1-3年
	第4-6年
	第7-9年
	第10-12年
	第13-15年
	第16-20年

	应缴年费标准
	900
	1200
	2000
	4000
	6000
	8000


2.实用新型专利有效期10年，专利申请费500元。年费（（单位：元/年）：
	对应年度
	第1-3年
	第4-5年
	第6-8年
	第9-10年

	应缴年费标准
	600
	900
	1200
	2000




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      
